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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司法机构应 当审查土地征用 纠纷的合理性及具体适用原则
。

在现行法律环境下
,

人民法院在实践 中倾向于不受理土地征用纠纷
。

这导致纠纷的搁置与延期
,

使利益冲突长

期悬而 不 决
,

方便土地征用权滥用
。

司法机构的介入为检验征用率卜偿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提

供 了客观中介
,

有助 于改善被征用土地的定价 系统
、

减少土地权属流转中的磨替
。

通过立法

确认司法救济的上述功能最终有利于实现土地征用的社会效益
。

关键词 土地征用 司法审查 征用补偿 公平定价 合理性原则

一
、

自贡土地征用案案情及相关问题

自贡土地征用案源 自十年前
。

年
,

自贡市人民政府成立了
“

自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

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管委会
” ,

并于 年以 自委发丈 号文件规定
,

自贡市区内划出 平方

公里的土地
,

由市管委会实行
“

统一征地管理
” 。

据此
,

管委会于 年到 年征用了约 万亩田

地
。

被征收的集体所有的土地转为国有土地的同时
,

被征地人的农民身份也被统一转为城镇居

民
。 艺’〕

年 月
,

市政府又授权管委会对城市规划区内的居民房屋进行拆迁
,

但管委会以被征地人

属于
“

高农
”

为由
,

即高新技术开发区已经
“

农转非
”

的
“

农民
” ,

决定对其采取远远低于其他城市居民房

屋的拆迁标准
。

拆迁户普遍不满安置决定
,

要求按照《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条例 》或者四川当地的房

屋拆迁条例进行补偿
。

然而
,

年
,

自贡市人民政府根据四川省建设委员会发布的 号

文件
,

做出了
“

关于房屋动迁有关问题的终结答复意见
” ,

维持了差别补偿规定
,

要求原告等人立 即搬

迁
。

年 月 日
,

被征地人中 人依法向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

状告 自贡市人民

政府以双重标准实行房屋拆迁补偿安置
。

法院的判决是 市政府 乏 号文件具有普遍约束力
,

属

于抽象行政行为
,

法院不予受理
。
〔 〕原告于 年 月 日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仍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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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受理
。 〔 〕 年 月和 年 月

,

被征地人刘正有等 人向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四

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和上诉
,

要求人民法院对自贡市征地与拆迁补偿及安置进行审查
,

但均得

到与先前一样的裁定
。

年 月 日
,

名被征人联名向建设部提交了行政复议申请书
,

建设部于 月 日签收

了该邮件
,

但一直没有进行复议和答复
。

年 月 日
,

被征地人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

起行政诉讼
,

要求追究建设部的行政不作为责任
。

月 日
,

建设部通知被征地人受理了复议申请
,

此时已远远超出法定的 天期限
。

月 日
,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建设部已经受理该项行

政复议申请为由
,

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
。 〔 〕同年 月 日

,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
, 〔 〕维

持了一审法院的不受理决定
。

四川省 自贡市 多位被征地人为维护 自己土地财产权屡告屡败
,

而屡败屡战
。

从中
,

我们既

看到小民对法律的执着
,

也不得不省思法律保障的无力
。

目前
,

因土地征用与拆迁补偿引发的纠纷不

断出现
,

但是司法机构的
“

不予受理
”

态度
,

反映出我国法律处理此类问题的局促与不成熟
。 〔 〕法院

不受理虽然可以暂时回避司法机构对此类案件的责任
,

但是从土地管理法的实施
、

从公民财产权的保

障角度来看
,

这种
“

不予受理
”

的司法政策并非适当的选择
。

以下从土地征用纠纷所引发的基本问题

出发
,

讨论司法审查引人土地征用纠纷的合法性
、

必要性与司法救济的可能性
。

二
、

土地征用纠纷纳入司法审查范围的合理性

两地中
、

高级人民法院对 自贡土地征用案的不受理裁定十分典型
。

在 自贡案中
,

争议的行政行为

包括三项 自贡市管委会的征地及拆迁行为
,

自贡市 号文件
,

以及四川建委房发 号

文件
。

根据法院判决意见
,

管委会进行土地征用及拆迁的依据是后两份文件
,

而后两份文件属于抽象

行政行为
,

人民法院无权审查这一类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

因此不予受理
。

问题是
,

人民法院不受理在

法律上是否适当呢

将涉及多人的政府文件归入
“

抽象行政行为
”

曾经是人民法院比较普遍的做法
。

通常认为
,

判定

某一行为属于抽象或具体的标准
“

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
、

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
、

行

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行使行政职权
,

针对特定的公民
、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

就特定的具体事项
,

作出的有关该公民
、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 的单方面行为
。 ” 〔 〕。 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
“

年解释
”

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定义做了进一步解释
。

该解释第 条指出
,

行政诉讼法第 条第 项规定的
“

具

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
、

命令
” ,

是指行政机关针对不特定对象发布的能反复适用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

那么
,

应当如何理解
“

针对不特定对象
”

与
“

能反复适用
”

呢 该问题的含混使得人民法院倾向于作出

保护行政机关的
“

抽象行政行为
”

认定
。

〕川 行政裁定书
。

〔 〕 一中行审初 字行政裁定书
。

〔 北京市 高行终字第 号
。

实践中
,

涉及土地征用与拆迁补偿的案件人民法院多数不予受理
,

即便受理
,

也多驳回诉讼请求
。

但笔者与最高人民法院

行政庭有关法官交流意见得知
,

最高法从未作出这种要求
。

实际上
,

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受理房屋拆迁
、

补偿
、

安

置案件的批复 》中规定
,

拆迁人因房屋补偿
、

安置等问题发生争议
,

或者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后
,

一方或双方当事人反悔

的
,

未经行政机关裁决
,

仅就房屋补偿
、

安置等问题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
,

人民法院应当作为民事案件受理 经行政

机关裁决的
,

按行政案件受理
。

〔 〕参见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 行政诉讼法 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 》第 条
。

按照 年解释
,

年解释

已经废止
。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
,

该解释仍然得到普遍适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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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

在乔占祥诉铁道部 赴“ 〕案件之后
, “

针对不特定对象
”

与
“

能反复适用
”

的含意有了更加明确

的要求
,

即文件针对的对象应当指文件发布的对象而非文件所影响的对象 文件的反复适用应当区别

于文件的持续实施

如果对象的特定性要求是指
“

发布
”

对象
,

而非适用对象
,

那么自贡案所涉及的两份文件
,

就应 当

属于具体行政行为的范畴
。

例如
,

自府发 号文件的发布对象包括‘ 自流井区
、

贡井区
、

大安区
、

沿滩区人民政府
、

市府各有关部门
,

各有关单位
” 。

可见
,

该文件的对象是特定的
。一

不但如此
,

文件特

别指出
, “

市政府
· , ·

⋯转发给你们
,

希认真执行
” 。

从发布对象来看
,

该文件的特定性十分明确
。

同样
,

按照乔占祥案件中人民法院对
“

反复适用
”

的界定
,

本案所涉及的两份文件也应当归类与
“

持续实施
”

而非
“

反复适用
” 。

就像一份等额罚款单据一样
,

无论它所针对的对象多么不何
,

范围多么广泛
,

都不

属于反复适用
,

即便处罚的内容完全一致
。

因为对被处罚对象来说
、

都是一次性的。 号文件

对被征地人的适用类似于交通罚单的情况
,

土地征用补偿的标准虽然可以针对不同被征地人
,

但是对

不同主体而言
,

都是一次性的
,

不存在
“

反复适用
” ,

但可以理解为
“

持续实施
” 。

相反
,

将有关土地征用政府文件作为
“

抽象行政行为
”

排除于司法审查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
,

这意

味着土地征用纠纷的标的被界定为征地文件而非征用行为本身
。

政府文件可 以证明土地征用的存

在
,

但该文件本身不应影响土地征用行为本身独立的可诉性
。

其次
,

在封断征用稚
亩

偿的合法性时
,

将

确定补偿标准的政府文件作为依据
,

显失公平
,

在逻辑 上属于循环论证
。

最后
,

将政府文件一概定性

为抽象行政行为显然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的初衷
。

除了抽象行政行为之外
,

还有一类行政行为通常认为不属于司法审查的范围
,

即行政机关行使专

属权的行为
。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 条第 款
,

人民法院不受理法律规定由行政矶关最终裁决的具体

行政行为
。

四川省建设厅的有关文件声称对自贡土地征用补偿纠纷耳经作出了终局裁定
,

这是否意

味着人民法院无权管辖了呢 或者
,

即便人民法院有权管辖
,

行政机关已经通过规琵性文件确定了征

用补偿标准
,

人民法院是否只能
“

照章办事
”

呢

我们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是
“

否
” 。

因为根据立法法与 年司法解释
,

只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

其常务委员会所制定的法律才能称之为
“

法律
” 。

换 言之
,

专属权的范围必须由法律规定
,

而 四川省

内
,

无论哪一级政府机关
,

都不能通过
“

法律
” 。

这样一来
,

卯 黔号文件所称竹终结答复意见
”

就

不能构成
“

最终裁决
”

如果相关规定不属于专属行政权
,

那么就应当适用法律保留与法律优先原则
,

即同时存在立法决

定与行政决定时
,

应当首先考虑立法决定
。

对存在两种以上立法依据时
,

应当首霏考虑适用上位法
。

上位法优先原则是我国立法法所确立的基本原则
,

也是我国法律秩序获得保障的基础
。

在我国的司
法实践中

,

该项原则也获得了充分承认
,

年最高人民法院在一不葬司法解释中还明确规定
,

地方性

法规的规定与法律和行政法规不一致的
,

应当执行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
沙 我国宪法第 条规

定了土地征用的公共利益要求
,

土地管理法依据宪法规定 土地征用补偿的标准
,

这些规定与四川省

及 自贡市政府的文件 牡’“ 相 比
,

均属于 上位法
,

应当获得优先适用
。

赴 在该案中
,

人民法院认 为铁道部下发《关于 年春运期间部分旅客列车票价实行 上浮的通知 》的行为是一种行政执法

行为
,

而不是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政立法行为 其针对的不是不特定对象
,

而是针对特定的铁路企业
。

且该行为是持续

实施
,

不是反复适用
,

因此
,

该行为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
,

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殴
。

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

判决书 、一中行初字第 号
。

该案的意义通常被认为是促成了铁路票价听证
,

但其更进一步的价值则在于影响了

人民法院受理行政诉讼案件的标准

〔 〕参见 年 月 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地方性陇霆霍的规定与法律和打政法规不一致的应当

执行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的复函 》

〔川 根据立法法第 条与 条
,

四川省政府的行政规章尚可称
“
地方法规

” ,

自贡市人民政府的文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
“

法
” ,

而属于
“

规范性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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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土地征用纠纷中司法审查的展开

人民法院的不受理回避了本案的关键问题
,

即土地征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问题
,

这个间题具有宪

法意义
,

同时也是对土地征用进行司法审查的内容
。

目前我国土地征用的理论基础主要为
“

最高统治权的行使理论
” 〔‘, 〕与

“

特别牺牲理论
” 〔’ 比

较而言
,

前者强调政府征用的绝对权力
,

后者则强调财产权人的社会义务导致权利人为公益作出特别

牺牲
。

最高统治权理论在解释政府在紧急状态如战争时期的征用时比较有说服力
,

因为这时国家 主

权者 的生存受到威胁
,

这种国家利益的紧迫性使得征用具有合理性
。

但是在平时状态下
,

为国家建

设或发展经济而要求某些人作出牺牲
,

如果政府与建设单位不予补偿
,

或者单方面强制性地压低土地

价格
,

其实就是剥夺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的部分财产
,

即低于正常价格部分的财产
。

财产的剥夺通常

属于处罚
,

但是被征地人何罪之有 何况
,

对违法行为实施财产罚也要遵循罚过相当的原则
。

对被征

地人而言
,

不能因为他们
“

不幸
”

居住于政府希望发展其他事业的土地上
,

就要求其承担无过错责任
,

自己承担财产损失
。

要验证土地征用的合法性
,

人民法院通常提出以下问题 土地征用单位是否有征用权
,

以及土地

征用是否符合公益 目的
。

在土地补偿的合理性方面
,

人民法院通常需要提出的问题是 土地征用补偿

的形成是否符合法定程序
,

以及土地征用补偿是否与当地生活水平相适应
。

由于我国立法对
“

公共利

益
”

的范围没有规定
,

因此政府方面通过土地征用的合法性检验是比较容易的
。 〔’ 〕

就土地征用补偿的合理性而言
,

目前我国的司法实践尚未发展出较为一致的标准
,

从而为腐败提

供了可乘之机
。

这与我国法律上对土地征用补偿的法律属性认定不清有关
。

司法实践中
,

有些土地

征用补偿纠纷是按照民事案件处理的
,

这时被征用人的权益通常获得更充分的司法救济
。 〔’ 如果土

地征用补偿与安置作为民事案件受理
,

那么征用补偿的合理性理应基于合同法的基本原则进行检验
。

当人民法院将征用案件作为行政诉讼进行审查时
,

征用补偿的这一属性是否会发生改变呢 从法律

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出发
,

不能因为有的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
,

有的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
,

法院就对

同一事件作出不同的判决
。

正是由于土地征用补偿的合同属性
, 〔‘ 〕使得人民法院在考虑安置补偿

的合理性时
,

必须同时兼顾行政法的合理性原则与合同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
。

例如在自贡案中
,

如果人民法院以上述两项原则对争议的征用与拆迁补偿进行检验
,

将会有利于

对案件的理解
。

就诚实信用原则而言
,

自贡案中签订《土地征用协议 》的村委会代表未经村民授权而

签订了对村民不利的征用协议
,

属于严重的合同瑕疵
。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
,

通常将村民委员会主任作

〔 〕

〔 〕

〔 〕

〔

李轩 《中
、

法土地征用制度比较研究 》
,

《行政法学研究 年第 期
。

郭洁 《土地征用补偿法律问题探析 》
,

《当代法学 》 年第 期
。

认定所有政府征地项 目都符合公益显然是不合理的
。

但是
,

我国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需要为一般建设 目的

征用农用土地
。

为不符合公共利益的农地向市地的项 目的征地时
,

会出现宪法上的冲突
。

例如为了开发房地产等赢利性

项 目而需要使用农村集体上地时
,

如果不征为国有不符合宪法第 条第 款的规定
,

如果征为国有又不符合第 条第

款的规定
。

汪晖在《城乡结合部的土地征用 征用权与征用补偿 》一文中对此矛盾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探讨
。

参见《中国农

村经济 》 年第 期
。

例如在山西省太原市市政工程公司与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小井峪乡南上庄村民委员会一案中
,

上庄村民委员会以

年 月 日万柏林区政府为甲方
,

市政公用局
、

市政开发公司为乙方所签订的《统征土地包干协议 》以及单独与市政开

发公司签订的地上附着物补偿协议为依据
,

将市政公用局
、

市政开发公司诉上法庭
,

要求履行合同所约定的土地征用补偿

并获得法院支持
。

参见法公布 第 号
,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砚洲洲 民终字第 号
。

也有论者认为土地征用协议属于行政合同
。

例如吕忠梅 《行政合同司法审查若干问题思考 》
,

载 , 时
,

最近检索 日为 年 月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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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定代表人
。 红’“ 」因此

,

村委会主任有权代表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外签订合同
。

但是
,

村委会主任的代理权不是无限的
。

依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 玲 条规定
,

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

事项
,

村民委员会必须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
,

方可办理
。

年 月 日 农亚部
、

监察部发布的

《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公开暂行规定 》第 条以及土地管理法也明确规定村委会必须公布土地补偿费

的情况
。

因此
,

在村委会主任超越职权而代理村集体经济组织签订合同时
,

其代理行为是无效的
。

行政法意义上的合理性原则突出表现为比例适当 , 典型的如罚过相当
。

比例邀当首先意珠着对

所有同类情况
,

行政机构的处理后果应当是一致的
。

这当然也是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原则的要求
。

相

反
,

对不同相对人进行不同的处理
,

就很可能导致歧视
。

例如
,

自贡牵⋯的祖关规定对自贡高新技术开

发区的拆迁补偿实行双重标准
,

将已经
“

农转非
”

的城市居民划分为扭高农 ,’, 〔”磷病于歧视性待遇
这当然也违反了上位法即由国务院制定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茅的规定

尸

。

因为根据《城市房屋拆

迁管理条例 》规定
,

房屋拆迁实行
“

拆一补一
”

的原则
,

而高新技术开发区贝实行低馨高卖
、

限量补偿的

原则
。

比例适当原则在土地征用补偿问题上具体地体现为土地管理法规定的
“

保持原有生活水平
”

原则

第 条
。

土地征用虽然要求被征用人
“

特别牺牲
” ,

但主要是基于征用的被动性违背了被征用人的

自由意思
。

如果征用的结果进一步导致被征用人经济上的重大牺牲
、

那么显然有建土地征用
“

发展国

民经济
”

的根本 目标
。

实际上
,

补偿额度低于征用前的生活水平时值接后果就是相对人的重大财产

损失
,

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

人民法院应当依此精神对征用补偿进行审查
。

以红旗乡白果村八组为例
。

该村总人 口 人
,

征地数量合计 亩
。

按照政府方提供的嚼征地协议》
,

征地补偿与安置方案
为厂

被征地组 社 按规定应
“

农转非
”

人
。

其中 招工安置 人
,

需按每人 昌以犯 元拨转给安置

单位安置补助费 加 元
。

青苗附着物费 元
,

直接由甲方支付给乙方各农户
几

,

属集体的支付给集体
。

领取经费的人员
、

期限及标准
,

按市府 号令执行
,

发放时哗自从 年 月份开始
。

符合

劳动交易条件的人员按 自府发 号文件每人 。元标准一次性交付给本人或安置单位
。

房屋的迁移按 号文件标准实施拆迁
。 〔时

’

上述补偿标准与土地管理法及四川省的补偿标准之间的差别有多大呢 假爵攀征用土地前 年

平均产值为
。

则根据土地管理法
,

被征用耕地的补偿额 应为欣落 蕊 、征用耕地的安置补

助费 则为 书 毛 同时
,

在任何情况下
,

蕊 。 打”〕按照四川省的规定
,

则 ‘ ‘

铆都 洞时 十 ‘ 其中 为按照四川省规定下的亩产值
,

, 为征用耕地的补偿
,

而 为征地

的安置补助费
。

假设该地区农民人均拥有的土地为 。 亩
,

则 、 二 。 〔刻

在前 年平均产值为 元 的情况下
,

按照土地管理法
,

村民每人能够获得的补偿

应该在 万元以下
,

但是不低于 万 按照四川省所确定的补偿
,

每位村民的征用补偿则为 万元以

下
,

不低于 元
。

这两种标准都远远高于上述补偿协议
。

对 人规模钓 白果村 组村民而言
,

夏 〕

红 了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若干间题的意见季架 条
,

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其他组织
,

以其

主要负责人为代表人
。

参见《自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关于 自贡信 重信字 川 号信访件的回复袅
。

该文柞羚
一

年 月管委会征用

白果 组的全部土地后
,

该组的土地就变集体所有为国家所有
,

农业人口 全部农转非
· ·

⋯
。

但霭建在集体土地上的房屋

不能随之就成为了城市性质房屋
。 ·

⋯ 开发区控制范围内的农村房屋是集体土地使用证
、

若是房屋所有权证在其字号前

也注明了
‘

高农
’

两字
,

而不是
‘

城私
‘ ”

参见 年 月 日填具的 征用土地协议书 》
,

其中建设用地单位为自贡庵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
,

被征地址为自

贡高新技术开发区红旗乡白果村八组
。

参见土地管理法第 条
。

参见《四川省土地管理实施办法 》第 条

月件月叮︸勺
犷二、、厂



土地征用纠纷的司法审查权

这意味着 万 按土地管理法 与 万元 按协议 之间的差别
。

换言之
,

自贡市的方案使白果

村八组的村民仅获得土地管理法所规定的土地征用补偿额的约 一 巧
。 〔川

即便四川 自贡地区的整体生活水平较低
,

被征地人所获得的征用补偿与安置费之低也明显不符

合土地管理法的具体规定
,

不符合立法者要求维护被征地人原有生活水平的初衷
。

对于合理的补偿

如何分配更合理
,

是法律界应当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

特别是我国对集体所有权的界定不清
,

为农户个

体获得公平补偿带来难题
。
〔侧 本文着重分析司法审查对解决土地征用纠纷的价值

,

对集体所有权问

题及土地使用权流转问题暂不作讨论
。

四
、

将司法救济引入土地征用纠纷立法的思考

人民法院拒绝受理土地征用类纠纷
,

不排除是地方保护主义或迫于地方政府的压力
,

但是从我国

现行立法来看
,

亦存在难以回答的基本问题
,

特别是人民法院对土地征用纠纷的侵权责任尚未形成共

识
,

能否适用司法救济态度不明确
。

人民法院是否受理某一类案件
,

难免受制于司法救济的范围
。

如果一类纠纷根本没有司法救济

的可能
,

那么法院采取回避态度是有情可原的
。

西方国家通常也以“

政治问题
” 、“

国家行为
” 、“

统治行

为
”

或
“

尊重其他分权部门
”

为由拒绝司法裁决
。

对宪法与土地管理法所规定的
“

合理
”

与
“

适当
”

补偿
,

土地管理法及其他相关行政法规都没有规定行政机关不履行其补偿义务的法律责任
。

如果司法机关

过于狭义地理解相关法律
,

无疑会鼓励行政部门滥用土地征用权
。

相反
,

如果人民法院从宪法保护土地资源与土地管理法要求合理补偿的立法 目的出发来审查土

地征用
,

那么就可以为司法救济寻求到法律依据
。

同时
,

以下具体条款是人民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时

可以考虑适用的

首先
,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 条第二款
,

如果征地机关在实施土地征用补偿与安置的具体行政行

为时
,

具体行政行为适用法律
、

法规错误
、

违反法定程序
,

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行

政行为
,

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

其次
,

根据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同行政诉讼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

条
、

第 条
,

如果撤销行政行为可能对公共利益或他人利益造成重大损失
,

可以判定被告与原告

《土地征用协议 》中的补偿与安置条款无效
,

并责令被告按照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尽快采取补救措施
,

与

原告重新商定新的征用补偿与安置条款
。 〔川

最后
,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 条及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

定 》第 条
,

如果被诉行政行为对被征地人造成了损害
,

可 以判定被告对因未即时补偿与安置原告而

造成的财产损害进行赔偿
。

在经济学的层面上
,

土地征用补偿本质上属于土地所有权定价纠纷
。

被征地人对土地征用补偿
、

〔 按土地管理法的最低补偿差额人均 万元计算
,

则总额 万元
,

协议所得 万元仅占 巧 按最高补偿差额人均

万元计算
,

则总额 万元
,

协议所得 万元仅占
。

〔 〕有司法界人士认为土地征用补偿应当归村民委员会所有
,

由村委会统一使用
。

例如魏明辉
、

钟巍 《土地征用补偿费纠纷

的处理 》
,

《法学 》 年第 期
。

但是在
“

农转非
”

的情况下
,

村委会已经不存在
,

所谓
“

集体所有
” ,

主体不确定
。

即便存

在
,

法律上对
“

集体所有权
”

的界定仍然不清楚
。

〔 根据第 条
,

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
,

但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将会给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
,

人民法院

应当作出确认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判决
,

并责令被诉行政机关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造成损害的
,

依法判决承担赔偿

责任
。

第 条规定
,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 条第 二 项规定判决撤销违法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
,

将会给国家利益
、

公共利

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
,

人民法院在判决撤销的同时
,

可以分别采取以下方式处理 一 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

行政行为 二 责令被诉行政机关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三 向被告和有关机关提出司法建议 四 发现违法犯罪行为

的
,

建议有权机关依法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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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拆迁补偿不满
,

实际上是对政府作为买方的出价不满
。

虽然政府可以通过强制力实现土地使用

权转让
,

但是被征地人不断上访
、

闹事
、

诉讼
,

使得土地所有权的交氰处于不确定状态
。

就像一项交

易
,

如果旷 日持久
,

那么本来期待从交易中获得的收益
,

就会处于不稳定状态
,

这导致交易无法进行
,

或者无意义 在追求效益的层面上
。 〔, 〕

可见
,

要实现土地征用的社会效益
,

立法者必须考考氰改善土地所有⋯权转让的宝绮系统
。

土地权属

流转的定价系统传统上包括三种 市场定价
、

政府定价与客观标准定价
。

其中第三种正在逐步获得越

来越普遍的法律认可
。 〔 我国 年价格法第 条规定 了价格所征制度

、

要求制定关系群众切身

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
、

公益性服务价格
、

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价
、

政府定价
,

应当建立

听证会制度
。

土地资源属于国家垄断性资源
,

土地资源的商品化正在不断获得承认 。 〔洲 对土地所有

权的转让也可以考虑借鉴价格听证制度
。

对司法机构而言
,

司法审查就是帮助实现公平定价
,

即厘定合理土地征用补偿的一种制度
。

当司

法机构作为中立的第三方机构存在时
,

其作用或者是帮助消徐土地所有权 或使用权 交易的磨擦
,

或
者是帮助确定较为客观的定价标准

。

因此
,

如果要实现土地征用的捧拿效益
,

以下回濒是立法者与司

法机构应当考虑的因素 确定人民法院对土地征用案件的管辖权 确定人民法院对栩关土地征用补偿

文件的司法审查权 确定人民法院对违法土地征用的撤销权与建议补教权
。

在一个法治社会中
,

司法机构既要充分尊重行政权力
,

同时也要勇于表达其又尘立法的理解以及对

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判断
。

各级人民法院在最近几年的司法实践中
,

不断试图树立祠法独立与司法公

正的形象
,

但是司法机构对违法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
,

却一直存在大量自匀空白
。

土喳征用案件既涉及

宪法所保障的财产权与土地资源
,

同时纠纷的性质又与司法审查相契合
。

人民法院如果能够明确将

之引入司法审查的范围
,

提供司法救济
,

将会有利于促进公众对司法正义的认同
,

促进司法改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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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 该文不是专门讨论上地征用
,

而是采用法与经挤学的分析
,

解释为什么应当

由司法机构确定被征用的土地的
“

客观
”

价值
。

〔 〕如 年宪法第 条规定
,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
、

买卖
、

出租或者似 寡梅形式非法转让土地
。

但是 年宪法

修正案第 条已经修改为
“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

、

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龚法转让土地
。

土绝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

律的规定转让
。 ”

通过土地管理法
、

土地承包法等其后的立法
,

土地使用权的转让范圃也不毓扩展
。


